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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事項 

 
 
 

有待協
助事項 

規劃設計

階段 

施工作業

階段 

擬定需求計畫/興建計畫 

施工作業評估 

籌編先期規劃預算/預算審查 

1. 環境影響評估 
2. 民意溝通協調 
3. 用地取得 
4. 地上物處理 

自行辦理 

規劃設計及監造自我檢查 
有待協助
事項 

委託代辦 

執行期間發
生不可抗力
或其他重大
情事影響進
度甚鉅，或
有其他異常
情形時，除
應積極洽詢
協 調 處 理
外，必要時
應於公共工
程督導會報
指定或提報
協助解決。 

自主評估有無待協助事項 

提報本府

研考會召

集會議協

助解決 

提報本府

研考會召

集會議協

助解決 
有 

無

 

完成可行性評估/先期規劃報告書 

委託代辦 

需求作業

階段 

提報本府

公共工程

督導會報

協助解決 

委託代辦 

依附件 2 就
個案性質進
行 自 主 檢
查，倘有待
協助事項，
應主動提送
研考會召集
相關機關協
助解決。 

依程序

進行代

辦作業 

完成基本設計規劃/都審 

視需要洽詢或查詢以下資源(其他階段亦可參照）： 
一、SOP 類：本府「採購檢核履歷作業流程圖」 
二、專人 
1. 本府工程專家諮詢服務團(針對工程技術諮詢) 
2. 本府採購諮詢顧問櫃台(針對採購法諮詢) 
三、專線 
1. 本府分機 1052 採購諮詢專線 
2. 工程會專線 8789-7650 
四、網路 
1. 本府知識管理平台(KM) 
2. 採購及履約相關文件(本府採購業務資訊網) 
3. 施工規範及標準圖資訊(工程技術資訊服務平台) 
五、本府各級關懷協調小組 
六、其他：洽詢本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、發文洽詢工程會

或洽詢其他專業機關團體(如污水下水道事宜，得洽
衛工處) 

工程施工及驗收作業 

一、依附件 1
檢核表逐項
自主檢核及
評估，檢核及
評估結果倘
有待協助事
項，應主動提
送研考會召
集相關機關
協助解決。 
二、倘檢核及
評估結果，不
符召集會議
協助解決條
件，仍得透過
IRS系統即時
通報處理。
(以下各階段
亦同) 

自行辦理 

籌編技術服務預算/預算審查 

籌編施工費預算/預算審查 
提報本府

研考會召

集會議協

助解決 
有待協助
事項 

依程序

進行代

辦作業 

依程序

進行代

辦作業 


